
附： 广州华立学院传艺学部综合实验中心

  设备外借 (学部学生版）申请表

年 月 日

申请人 联系电话

申请部门 学生班级

使用事由

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

借

用

设

备

清

单

设备名称

（型号）
数 量 设备编码

（管理员填写）

设备借出情况 设备归还情况

实际借出时间 年 月 日 实际归还时间 年 月 日

申请人归还

（签字）
管理员签字

甲方在器材调用期间必须保证器材的安全。若在此期间遗失或损坏借用器材，包括内含的电池及内存

卡等一切相关附件，必须赔偿所损失器材及其附件的费用，包括器材及其附件的费用及相关活动经费，乙

方向甲方提供相应清单，甲方自行购买后再完整归还。

甲方在借归还器材设备或相关附件时必须先出示其学生证，再由乙方借出设备，归还时检查外观是否

完好无损，功能是否正常，如外观发生重大破损，甲方须赔偿乙方损失，费用双方协商。如功能发生故障，

双方一同将器材送交指定的维修站进行检测，如系人为损坏，甲方需全额支付检测费用以及维修费用、相

关活动经费。归还器材时必须双方在场完成相应流程，乙方不得擅自扔下器材。

申请部门/组织/班级负责人签名： 申请人签名：

（注意：学生在使用设备前授课/指导老师须为其提供有效的操作指导，以保证能正确操作所借设备，若设

备外借期间使用者因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甚至丢失，影响到其他班级正常教学秩序，指导老师须与借用

学生共同承担责！）

申请部门是学部所属学院：学院院长签名盖章；班级：任课指导老师签名；学部级组织：团委老师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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